渤海大学学生创业实习申请书
	实习生基本信息

	姓  名
	
	性 别
	
	民族
	

	学  院
	
	专业名称
	

	学 号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实习方式
	□创新创业实训       □创业项目选育和孵化    □自己选址创业

	学生电话
	
	家长电话
	

	实习单位基本信息

	拟创业单位名称
	

	经营者姓名
	
	拟经营场所详细地址
	

	拟组成形式
	
	拟经营范围
	

	实习起止时间
	 2020年12月 28日  —— 2021 年5月 10日

	实习生创业个人承诺
1.实习生承诺在创业实习期间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学校的实习规定和管理办法；
2.选择自己选址创业的实习生必须实习开始2个月时提供自主创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；创业实习的经营场所必须详细到市（县、区），街道（路），号，哪栋楼、哪层及房间号
3.实习生必须随时接受学校对创业实习情况的实地指导和检查，学校指导和检查的时间为周一至周五工作日，如果在指导或检查的过程中发现实习生不在工作场所两次以上，经核实无误，实习做不合格处理；
4.实习生在创业实习期间，个人财产、生命等一切安全问题，由学生本人负责，建议实习生为自己购买意外伤害保险；
5.其他未尽事宜同意参照《渤海大学实习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实习生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审批意见：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一份学院留存，一份报创新创业学院审批。
